
二○一○年制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对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的组织管理，保证其健康有序开

展，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职业技能竞赛是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结合工作实际，突出操作

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群众性竞赛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平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和学生参加的校内外各类

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教务处负责全校职业技能竞赛的日常管理、监督和指导工作，主要

包括：竞赛的申报登记和结果登记，监督竞赛举办的过程和结果。 

第五条 职业技能竞赛包括校内竞赛和校外竞赛两类。校外竞赛分为政府参

加组织的竞赛和非政府组织的竞赛。我校师生参加各级政府组织的技能竞赛，由

教务处牵头组织；参加由行会、协会组织的技能竞赛，须在教务处备案，由各系

（部）牵头组织。我校范围内的职业技能竞赛一般由系（部）牵头组织实施，各

系（部）指定专人负责本项工作。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六条 学校成立职业技能竞赛领导小组，由校领导、教务处和参赛系（部）

领导组成，负责项目整体协调。 

第七条 教务处负责职业技能竞赛项目审批、经费划拨、项目管理及与有关

部门的联系、协调工作。 

第八条 系（部）要建立一支具有高度责任心、较高业务水平和相对稳定的

职业技能竞赛指导队伍，负责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赛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工作，加

强平时训练及指导，保证技能竞赛取得好成绩。 

第四章 竞赛的申办 

第九条 申办职业技能竞赛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与竞赛规模相适应的经费支持； 



（二）具备竞赛所需的场所、设施和器材。 

第十条 举办职业技能竞赛须首先向教务处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可组织实

施。 

第十一条 举办单位办理职业技能竞赛申请，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申请举办职业技能竞赛的报告（包括：竞赛的专业和项目、组织人员

名单、竞赛活动实施方案、竞赛场地和设备情况等）； 

（二）竞赛评分规则等技术规则和文件； 

（三）经费来源。 

第十二条 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经同意后，申办单位如需变更竞赛名称、专业

项目或由于特殊原因须取消竞赛活动的，应按程序向教务处做出书面说明。举办

单位应做好后续处理工作。 

第十三条 申办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教务处有权取消其竞赛活动： 

（一）未经同意擅自更改竞赛时间、地点、实施方案、竞赛规则和竞赛职业

（工种）的； 

（二）组织管理不善，在竞赛过程中造成重大事故的； 

（三）未按照竞赛规则、竞赛评判标准，执裁中未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营私舞弊，成绩失实，造成恶劣影响的。 

第十四条 参加全国及国际职业技能竞赛的选手，由相应系（部）从学院职

业技能竞赛的获奖选手中选派。 

第五章 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职业技能竞赛以实际操作比赛为主，可以附加理论知识考试。竞

赛原则上从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也可以根据竞赛的特点和要

求对部分试题内容进行调整，调整的幅度不超过 30%。 

第十六条 担任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具有与竞赛专业和项目相应的副高级职称以上或考评员资格。 

第十七条 职业技能竞赛裁判人数根据竞赛的专业和项目确定，每个专业和

项目裁判员不少于 3 人。 

第十八条 竞赛使用场地、材料及设备根据竞赛的专业和项目要求和竞赛试

题选择确定，由举办单位负责配备。 



第十九条 竞赛举办单位应在竞赛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内，向教务处提交竞赛

工作总结及获奖学生名单。 

第六章 表彰与奖励 

第二十条 参加政府组织的国家级、省级竞赛并获得奖励以上的参赛团队（包

括指导教师和参赛学生），学校根据规定将给与一定的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一条 在学校技能竞赛中获奖的选手，由举办单位按照相应的规定发

放奖励。 

第七章 其他 

第二十二条 学校鼓励通过市场运作机制，争取企业赞助渠道筹集职业技能

竞赛经费。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